
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服务中心

是

20032600.00

104.61%

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

资金使用的合
规性

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
关法律法规、制度和规
定，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
范和安全。

6 6

绩效目标合理
性

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
否依据充分，是否符合客
观实际，绩效目标与预算
是否匹配。

8 8

项目设立的规
范性

项目的申请、设立过程是
否符合相关要求，用以反
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
情况。

5 4.4

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

财务（资产）
管理制度的健
全性和执行的
有效性

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
、完善、有效，用以反映
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
金规范、安全运行的保障
情况，以及反映和考核项
目实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
控制情况。

5 4

项目管理制度
的健全性和执
行的有效性

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
理制度是否健全、完善和
有效，项目实施是否符合
相关业务管理规定，是否
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
取了必需的措施。

4 3.5

质量 人员报酬发放规范性 24 24

时效 报酬发放及时性 10 10

效果目标
（15分）

满意度 被用工人员满意度 15 14.4

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10 10

其他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5 5

合计 100 97.3

产出目标
（34分）

2019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

项目名称 综治三支队伍劳务费 预算单位

具体实施处（科室）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

当年预算数（元） 21817800.00 上年预算金额（元）

预算执行数（元） 22823675.00 预算执行率（%）

项目年度总目标 有效遏制各类治安案件的发生，切实维护地区的治安稳定，增强居民的安全感，提升居民的满意度。

自评时间 2020年9月7日

绩效等级 优

主要绩效 加强队伍人员管理，提高工作积极性，有效遏制各类治安案件发生，切实维护地区治安稳定。

主要问题 队伍中存在个别队员工作消极现象，未严格遵守单位工作制度。

改进措施 不断完善队伍管理制度，进一步增强队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。

备注

投入与管理
（36分）

影响力目标
（15分）


